附件3：
评分标准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综合评分法是指在满足采购文件实质性要求前提下，按照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各项因素进行综合评审后，以总得分最高的响应供应商人作为成交供应商的方法。本次采购得分最高者为成交供应商，第二名为备选供应商，当成交供应商不能履行其义务时，由备选供应商顶替，成为新的成交供应商，也可重新组织采购。得分相同的，按报价由低到高顺序排列，得分且报价相同的，按技术指标优劣。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审细则
	分值

	1.价格

	1.1
	价格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0
	10

	2.技术、服务

	2.1
	维保方案
	评委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维保方案进行综合评分。
维保方案科学全面，能够针对本项目需求出具深度细化的维保服务内容，维保服务流程科学标准，具有合理的巡检及问题处理机制的得25分；
维保方案较全面，具有主要维保服务内容，维保服务流程标准，具有巡检及问题处理机制的得17-24分；
维保方案、维保服务内容、维保服务流程内容基本合理，巡检及问题处理机制具备基本可行性的得8-16分；
维保方案内容存在缺漏，维保服务内容、维保服务流程内容、巡检及问题处理机制可行性相对欠缺的得1-8分；
未提供日常维保方案或方案与本项目严重不符的不得分。
	25

	2.2
	服务承诺
	投标人需提供承诺函：若设备出现使用问题，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应当在30分钟内响应，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维修处理。提供相关承诺函得4分，未提供得0分。
	4

	3.资质、业绩

	3.1
	公司资质
	投标人具有ISO10015培训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绿色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V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信息系统安全运维服务证书、服务质量管理体系评价证书、音视频工程企业专项资质证书，需提供证书扫描件，每提供一个证书得6分，满分30分，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30

	3.2
	项目团队
	投标人拟为本项目配备的项目团队：
（1）维保技术负责人：
拟派维保负责人一名，具备CISAW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认证证书、高级工程师证书、IT服务工程师证书、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CCIA信息系统业务安全服务工程师证书，每提供一项证书得2分，本项最高得10分。
（2）维保技术成员：
拟派维保技术成员，具备高级IT运维工程师证书、ITSS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服务工程师证书、高级系统规划与管理师证书，每提供一项证书得2分，本项最高得6分。
（注：须提供维保负责人、维保技术成员证书复印件以及投标人为其缴纳的近六个月内任意一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并加盖投标人公章，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16

	3.3
	业绩
	投标人自2023年01月01日（含）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担过类似项目业绩的，每提供一项得5分，本项最高得15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要求能够反映相关信息，未按要求提供不得分。）
	15

	合计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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